[bookmark: _GoBack]財團法人林口教育基金會109年度表揚特殊才藝優異獎學金申請表
	申請人姓名
	身分證統一編號
	生  日
	申請人聯絡電話

	
(申請團體賽免填個人資料)
	
	
	
	
	
	
	
	
	
	
	  年   月  日
	

	學校全銜
(申請團體、個人皆必填)
	年級班級
	學校承辦人姓名
(團體、個人皆必填)
	學校承辦人聯絡電話(團體、個人皆必填)

	
	    年      班
	   
	

	□個人單項
(填全國賽賽事最佳1項成績即可)
	參賽名稱
	

	
	主辦單位
	

	
	獲獎成績
	

	
	獲獎日期
	

	若有偽造不實情事，願負法律責任並繳回獎學金。
個人單項申請人簽名：
導師或指導老師(教練)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	□團體賽
申請學校團隊名稱:
______________
(填全國賽賽事最佳1項成績即可)
	參賽名稱
	

	
	主辦單位
	

	
	團體人數
	

	
	獲獎成績
	

	
	獲獎日期
	

	請檢附以下文件：※請確認檢附資料為全國級競賽且主辦單位為政府機關部門
□戶口名簿影本（申請個人者務必檢附）1份   □獎懲紀錄（申請個人者務必檢附）1份
□參賽獲獎證明文件影本1份                □競賽手冊（申請團體賽者務必檢附）1份

	申請學校初審人員核章
	單位主管核章
	校長核章

	
	
	

	教育基金會初審
	教育基金會複審
	董事長

	□通過        □未通過
初審核章：
	□通過       □未通過
複審核章：
	□通過        □未通過
董事長核章：


※審核結果將發函通知，並請申請人或團隊代表於109年1月18日(六)上午10:30出席頒獎典禮，地點：竹林山觀音寺鶴齡交誼中心1樓，未出席者獎金則全數收回不補發。
